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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现对已购买乌鲁木齐航空江苏省内进

出港国内航班客票的旅客提供免费退改服务，现下发相关票务规定，

具体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：

适用出票日期：2021 年 7 月 22 日（含）之前；

适用航班日期：2021 年 7 月 22 日（含）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（含）；

由乌鲁木齐航空实际承运，且行程涉及江苏省进出港的国内航班、及

作为市场方的代码共享航班。

二、适用票证：886 票证及使用非 886 票证互售的乌航江苏省内进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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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国内航班。

三、适用人群：乘坐乌航江苏省内进出港国内航班的旅客。

四、退改票规则

(一)客票有效期内退票

⑴ 在航班起飞前已取消订座的客票，可至原购票地办理免费退票业

务，不收取退票费；

⑵ 在航班起飞前未取消订座的客票，依据原客票使用条件办理退票业

务。

(二)客票有效期内变更航班：

⑴ 在航班起飞前已取消订座的客票，可免费变更至 8 月 31 日（含）

之前，同航线、同服务等级航班一次（如涉跨服务等级变更，可免收

变更费，但需补齐差价）；如按上述原则办理过客票变更后再次提出

客票变更或者退票的，按照变更后客票适用条件办理。各业务单位在

操作客票改期业务时，按照非自愿改期流程办理，客票备注“JSSYQ”

代码。操作改期业务时，按照同舱改期，如后续航班无同舱位时，同

舱 K 位办理。官网客票办理退票业务时，旅客可自行在官网点击“非

自愿退票”,并备注“江苏疫情”提交申请。

⑵ 在航班起飞前未取消订座的客票，依据原客票使用条件办理变更业

务。

(三)客票有效期内签转：按原客票使用条件办理。

(四)本文件下发前已办理变更（含 OI 换开）的旅客，若新票符合本文

件规定的可按照本文件执行。

(五)同一或连续票号的均为乌鲁木齐航空实际承运的联程航班，其中一

段符合本文免费退票的适用条件，其他航段同时办理退票，可按本文

规定免费办理。

(六)各销售单位在办理乌鲁木齐航空航班相关票务业务时，必须同时取

消旅客不成行的航段或订座编码，不得虚耗航班座位。若导致座位虚



耗，则按照相关规定对责任单位进行处罚。

(七)前期已办理完退票、变更业务的客票，一律不再返还已收取的手续

费。

五、对外答复口径：

旅客申请退还前期已收取的退票或变更手续费。

尊敬的旅客朋友：

乌鲁木齐航空持续关注疫情进展并积极为广大旅客提供全方位的

服务保障工作。由于您前期已办理完客票的退票（或变更）手续，所

以不再退还已收取的退票手续费（或变更手续费）。

感谢您对乌鲁木齐航空的理解和支持。

六、退改业务办理地点

㈠ 客票改期：乌航呼叫中心（95334）、乌鲁木齐 T2 航站楼直属售

票柜台

㈡ 客票退票：原出票地

七、请各单位严格遵照以上规定执行，做好旅客的票务工作。

注意事项
NOTES

本通告自下发之日（含）起执行，由市场营销部负责解释。


